
声明函
尊敬的上海自然博物馆：

我司，赛默飞世尔电子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为赛默飞世尔科技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连同赛默飞世尔其他关联公司共同在中国市场为客户提供赛默飞世尔科技集团
的优质产品。

我司经原厂授权，全面负责其赛默飞世尔电子显微镜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我司（及我司的关联公司 FEI HONG KONG COMPANY LTD,飞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是当前中国唯一被授权为贵司的电子显微镜 Quanta 650产品提供原厂备件及
服务的供应渠道。

当前，我司也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实体、组织或个人为贵司的电子显微镜 Quanta 650
提供配件销售及售后服务。

本声明函的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此致

赛默飞世尔电子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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